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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服務長期照顧服務長期照顧服務長期照顧服務爭議調處爭議調處爭議調處爭議調處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一一一、、、、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長期照顧服務法(以下稱長服法)第四十五條、護理人員法第二十三條及消費者保

護法。    

二二二二、、、、調處調處調處調處範圍與限制說明範圍與限制說明範圍與限制說明範圍與限制說明：：：：    

(一)調處調處調處調處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1.因提供長照服務所致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或其他權利損害之爭議。 

     2.其他長照服務有關民眾陳情或申訴案件，經主管機關認有調處之必要者。 

(二)調處調處調處調處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1.非屬護理照護或作業上的申訴，如勞資糾紛、買賣糾紛、合夥投資之糾紛。 

2.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不全。 

3.照護爭議事項已進入司法程序。 

4.任一方不同意調解。  

三、調處調處調處調處方式說明方式說明方式說明方式說明：：：：    

(一)請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站下載下載下載下載「「「「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照顧服務爭議調處長期照顧服務爭議調處長期照顧服務爭議調處長期照顧服務爭議調處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表表表表」」」」，陳述照護糾紛過程，親送衛生局或以傳真、郵寄、電子信件等方式提出，

俾利調處。 

(二)由衛生局依調處案件情形召集相關專業人員 2 位以上及申請人、調處對象(機構)

代表進行調處，自受理至結案，約需 2-4 週，調處時間可視狀況而延長。 

(三)調處限制與處置： 

1.任一方於調處日期不到場者，視為「調處不成立」。除經爭議調處會及當事人

同意者外，以不公開為原則。調處委員應提示雙方當事人，對於調處程序及調

處內容不得對外公開。 

2.陳情人或調處對象(機構)，任一方出席代表以 1~3 人為限，並拒絕媒體進入或

任一方錄（影）音蒐證，主席發現以上情事，應立即停止會議。 

3.調處過程中，遇有暴力、威脅、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行為，衛生局得移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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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依法處理。 

四四四四、、、、調調調調處處處處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衛生局應於會議結束後，將調處結果交當事人或其代理人，並應記載下列事

項，由當事人或其代理人、調處委員簽名或蓋章： 

  1.當事人之姓名。 

  2.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 

  3.調處委員之姓名。 

  4.調處事由。 

  5.調處結果。 

  6.調處期日及處所。 

  7.調處不成立者，無需附具調處意見。 

 (二)調處結果會議記錄僅提供「成立」、「不成立」、「有條件成立」文件。 


